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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分类：A类〕
〔公开标记〕
关于县十一届人大五次会议第58号

建议答复的函
汪立志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“在春湖圣岛小区出口设置小区出口交通安全警示标识”的建议》（第38号建议）收悉，经现场核查，该路口目前存在交通安全设施不足、车辆行驶速度较快、小区进出口安全隐患等问题。您的建议精准指出了当前该路段交通安全管理的薄弱环节，对提升道路安全水平具有重要意义。我大队已根据该道路及路口交通实时流量情况，合理设置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门口交通红绿灯的东西向通行时间，并在春湖圣岛

小区西出口处设置警示标志标牌。

为持续巩固治理成效，我大队将持续开展动态排查隐患：建立“路口隐患清单”，定期巡查并评估设施效果，及时维护更新。听取民意反馈：通过座谈会、线上平台等渠道，持续收集市民意见，优化管理措施。

感谢您对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的关心与支持！您的建议是我们改进工作的重要动力。我们将持续关注该路口交通状况，全力保障群众出行安全。欢迎您继续监督并提出宝贵意见！

浮梁县公安局
2025年9月15日
抄送：县人大常委会选任联、县政府督查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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